
 

 

梅市环函〔2025〕55号 

 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

第 20250151 号提案答复的函 

 

尊敬的曾国柱、陈小华委员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梅州市危险废物就近处置的提案》（第

20250151号）收悉。经综合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意见，现将办理

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 

（一）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情况 

一是根据《梅州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案》，

我市采取“5+8+5”的模式开展试点工作，即 5 家工业类综合收

集经营试点单位，其收集类别较为齐全，收集规模较大，建设要

求较高；8 家机修类综合收集经营试点单位，主要针对汽修行业

的各类危险废物进行收集和转运；5 家机修类废机油危险废物收

集经营试点单位，仅对机修行业产生的废机油进行收集。目前，

我市产生的危险废物类别全覆盖，基本解决我市各类危废特别是

小微企业“少而散”危废的收集、转移、处置问题。二是根据《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提质增效实施方案》，我市促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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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质量发展，全面开展辖区内危险废物产生量与处置能力匹

配情况评估，结合行业分布、企业产废特征等客观评估辖区内

产生量与处置能力匹配情况，科学规划、合理布局危废资源化

利用项目与集中处置设施，推动形成布局合理、技术先进、协

同高效的危险废物处置体系。三是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

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25〕

10 号），优化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结构，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

水平和收集处置保障能力，促进收集便利化、推动转移快捷化，

危险废物转移遵循就近原则，不鼓励大规模、长距离转运处置

危险废物。 

（二）我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建设情况（含豁免） 

目前，我市共有 26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（含豁免）。一是

收集单位 15 家，总经营规模 21.07 万吨/年。工业综合类、机

修综合类和废机油收集经营试点单位各 5 家。二是利用单位 5

家，总经营规模 20.7 万吨/年。其中，废线路板、废蚀刻液等

利用单位 4家，废金属豁免利用单位 1家。三是处置单位 7家，

总经营规模 57.58万吨/年。其中，铝灰渣处置单位 3家，

1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1家，飞灰

豁免填埋单位 1家，废树脂粉豁免填埋单位 1家。 

二、优化危险废物运输体系 

（一）高位推动我市道路危险废物运输管理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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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经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注册许可取得危险废物道路运

输资质企业 15家、车辆 198辆（含挂车 85辆），其中有实际开

展危险废物道路运输业务的单位 6家。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

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关于危险废物是否纳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

理有关问题复函的请示》（粤交运〔2013〕146号），我市自 2013

年开始将危险废物、医疗废物运输纳入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范畴，

在市场准入、事中事后监管、行政执法检查方面严格执行《道

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、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

等法规文件。一是将危险废物运输纳入危险货物运输管理，纳

入高危行业管理，对高危行业始终秉持高度重视理念，持续采

取高压管理态势和严管手段。二是从严把好企业、车辆市场准

入关，企业应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，所属车辆需

在交通部门公告且取得道路运输证，驾驶员、押运员需考取道

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。三是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更新完善相关安全管理制度，切实强化内部教

育与管理，抓好末端落实和执行。四是持续采取高压行业管理

态势。坚持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，定期或不定期对企业

实施现场检查。同时，利用车辆智能视频监控平台和电子运单

系统，及时提醒和纠正驾驶员行驶过程中出现的危险驾驶行为，

及对其车辆运行轨迹和运单实施全流程监管。五是部门联动，

共享信息。交通部门定期将智能视频动态监控和电子运单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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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抄送市公安、应急、生态环境等部门，及时共享信息，推

动部门联动。 

（二）严格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规范处置危险废物 

目前，全市已备案机动汽车维修企业 1632家、摩托车维修

企业 421家。按照《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《机动

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要求，督促指导我市机动车维修企业

规范处置危险废物。一是将危险废物处置纳入备案审核范围。

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备案为抓手,切实

将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危险废物的分类、收集、贮存、利用和

处置情况,纳入维修企业申请备案重点内容，从严开展符合性审

查。二是压实属地和企业责任。按照“谁审批、谁主管”和属

地管理原则，压实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任，强

化行业管理，督促指导辖区内维修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严

格按照相关规定对维修企业落实危险废物分类、收集、贮存、

利用和处置进行监督检查。三是联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。多部

门加强沟通配合，互通信息，联合组织对机动车维修企业危废

处置情况开展执法监督检查。四是将机动车危险废物处置纳入

诚信评价考核。每年年底，管理部门严格按照考核程序和评分

标准，将企业危险废物处置纳入考核，对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

诚信评价考核。对诚信考核评为 较低等级的维修企业，由管理

部门进行约谈或列入重点监管对象，从严惩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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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升危险废物监管效能 

（一）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进展 

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

进一步强化固体废物废

物环境监管和综合治理 为严控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风险，市局

分管领导、各分局领导多次带队深入危险废物产废单位、经营

单位现场督导，统筹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和

自行利用处置专项整治行动，狠抓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落实。

二

我市作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

试点城市，鼓励试点单位加强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和小微企业

提供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、危险废物申报、危险

废物标签二维码生成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。四

是定期更新公开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相关信息，发布本地区危险

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引导性公告，促进经营主体提升危险废

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配置效率。五是强化危险废物信息化环境

管理，推进危险废物重点产生单位“五即”规范化建设，推行

危险废物即产生、即包装、即称重、即打码、即入库，强化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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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废物从产生到处置的二维码全过程跟踪信息化管理。 

（二）加强执法监管，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

“

”

2024 4 24 30

6 25 2024

7 9

2025 2-3 组

织开展了机动车维修领域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专项执法行动，加

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业监管力度，提升机动车维修企业落实环境

保护主体责任意识。 

（三）加强培训，提升基层监管水平 

为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国家涉危固废规范化管理新标准新

制度，每年召开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培训会，培训会重点对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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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废物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解读，尤其是

针对危险废物管理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举一反三，帮助危险废

物相关企业进一步理清危险废物管理思路，真正做到为企业答

疑解惑，全面提升危废管理水平。2025年 3月 4日，我局举办

了全市生态环境法治讲堂（第十三期）活动，邀请省生态环境

厅固体处副处长刘彩霞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主任曹俊

两位专家来梅聚焦“固体废物污染防治”主题进行授课，深入

宣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进一步提升

全市固体废物执法监管能力，助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提质增效。 

四、深化危险废物环保宣传教育 

（一）加大打击力度，以案释法加强执法指导 

系统梳理近年来查处的非法倾倒、处置固体废物典型案件，

编制印发以案释法典型案例和生态环境执法指导案例，充分发

挥案例的警示、教育和指导作用，提升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

治意识。始终保持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高压态势，强化

固体废物联合执法、交叉执法长效机制，共同构筑“打、防、

管、控”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坚实屏障。对非法转移倾倒固

体废物涉刑案件加大溯源力度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

倒环境违法犯罪行为。 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，构建共治格局 

通过“梅州生态环境”微信公众号、《绿色有约》环保类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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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节目、“行风热线”上线、组织参观环保设施开放单位、常年

开放梅州生态文明体验馆等方式，利用电子显示屏、宣传橱窗、

条幅、知识讲堂、政务新媒体等各类宣传阵地进行宣传动员，

加强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宣传引导。不

断扩大宣传覆盖面，提升法治意识让企业、群众充分认识到固

体废物危害和社会责任感，形成主动监督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行

动自觉，凝聚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。 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们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

您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5年 6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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